专
专利实施许可合同

项目名称：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   
     许  可  人：     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住  所  地：      桂林市七星区金鸡路1号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张文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联  系  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 ：0773-2290010

电子信箱：gdcgzh2019@163.@guet.edu.cn   传真：   无          

      通讯地址：  桂林市七星区金鸡路1号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被 许 可 人： XXXXXXXXXXXX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所  地：       XXXXXXXXXXXXXXXXX       
      联  系  人：  XXXXX         联系电话 ：XXXXXX  

      通讯地址：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
本合同许可人以普通许可方式，许可被许可人实施其所拥有的5项专利权，被许可人支付相应的实施许可使用费。双方经过平等协商，在真实、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
第一条 　本合同许可实施的专利权信息如下：

	专利名称
	专利（申请）号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第二条 　许可人承诺符合实施许可声明条件：
1.本专利不在专利独占实施许可或者排他实施许可有效期限内；

2.专利权在许可实施期间内，专利权人保证维持专利权有效；

3.本专利通过实施许可达成的所有许可，将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；

4.(专利权人属于中国内地单位或个人，以实施许可方式技术出口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》和《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；

5.专利权人承诺以上信息属实，是专利权人的真实意思表示。
    第三条 　许可人许可被许可人以如下范围、方式和期限实施本项专利：

     1.实施方式：    普通许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2.实施范围：      中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3.实施方式：      使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     4.实施期限：  2025年  月  日至2026年  月  日         。

第四条 　被许可人在实施本项专利过程中，如需许可人提供相关技术资料、技术服务和技术指导的，另行合同约定。

第五条 　被许可人向许可人支付实施该项专利权使用费及支付方式：无偿（￥0.00元）
第六条 　许可人应当保证其专利权实施许可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，如发生第三人指控被许可人侵犯专利权的，应当：
1.许可人、被许可人可与第三人协商，或在其他第三方的调解、斡旋下达成和解协议，解决纠纷。

2.涉及行政指控或法院起诉的，许可人和被许可人应当依法处理。
第七条 　许可人应当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维持本项专利权的有效性。如由于许可人过错致使本项专利权终止，或本项专利权被国家专利行政主管机关宣布无效，本合同终止，许可人按许可使用时间向被许可人返还剩余使用时间的许可使用费。

第八条　被许可人有权利用许可人许可实施的专利技术进行后续改进。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   许可人和被许可人共同所有。具体利益分配方式如下： 协商决定    。   
第九条　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。

    第十条   双方确定，出现下列情形，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，可以解除本合同：

       1.发生不可抗力；
       2.   双方自愿放弃专利许可   。

    第十一条 　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解决。

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    第十二条 　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：   许可期内，可根据许可双方意愿开展本合同专利的转让、共同实施、作价入股等方式的成果转化。           

    第十三条 　本合同一式 肆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十四条 　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许可人：        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
    法定代表人／委托代理人：　　　　  　　　　      （签名）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 月  日
 被许可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
     法定代表人／委托代理人：　　　　  　　　　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年   月  日
101411

2022.10


